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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來未與各三是

陳美• 注重工
作::r--

、
斗
削
吾
一
回

我
國
憲
法
第
一
百
五
十
七
條
現
定
「
國
家
為
增
進
民

族
健
康
，
應
普
遍
推
行
衛
生
保
健
事
業
」
'
所
以
推
動
臀

痠
保
健
工
作
，
使
民
眾
獲
得
適
當
的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，
一

直
是
政
府
重
要
施
政
措
施
。

其
次
，
由
於
獲
得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是
每
個
國
民
的
基

本
權
利
，
而
睦
間
療
服
務
也
是
最
賢
惠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
因
此
，
當
今
世
界
各
間
為
照
顧
國
民
健
康
，
有
朝
向
醫
療

社
會
化
發
展
的
趨
勢
。
所
謂
醫
療
社
會
化
的
概
念
，
應
包

括
醫
療
資
源
普
遍
化
、
醫
療
組
織
功
能
層
次
化
、
間
療
費

用
合
理
化
及
醫
療
管
理
科
學
化
等
目
標
。
換
言
之
，
即
無

論
男
女
老
少
或
貧
富
貴
賤
，
在
有
需
要
峙
，
均
能
適
時
遍

地
辜
受
適
當
品
質
的
醫
疫
保
健
服
務
。

當
前
國
內
醫
療
問
題
如
.. 

醫
療
資
源
分
布
不
平
均
、

基
層
醫
廢
水
準
不
齊
、
醫
療
費
用
暴
棍
、
次
專
科
制
度
使

民
眾
就
盤
不
使
和
欠
缺
完
整
性
、
及
人
口
結
排
老
化
和
民

眾
對
醫
疲
保
健
要
求
殷
切
等
，
若
能
以
兼
具
連
續
性
、
整

體
性
及
協
調
性
的
家
庭
醫
療
制
度
，
來
強
化
基
層
醫
療
，

再
結
合
社
區
醫
院
及
區
域
醫
院
的
特
介
制
度
和
專
科
醫
療

，
當
可
建
立
健
全
的
醫
療
體
系
，
使
國
民
享
受
到
完
整
、

便
利
與
經
濟
的
醫
療
照
顧
。

家
庭
醫
師
制
度
在
歐
、
美
國
家
施
行
多
年
，
巴
拉
致

良
好
的
成
殼
，
並
蔚
為
世
界
醫
學
的
潮
流
。
為
因
路
現
況

及
實
際
需
要
，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遂
將
推
展
家
庭
醫
學
列
為

重
要
工
作
項
目
，
大
力
倡
導
推
行
，
期
能
提
供
民
眾
更
完

善
的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。

二
、
家
庭
醫
藥

(
2
自
己
可

p
s
t
n
S

興
起
的
背
景

理
想
的
「
綜
合
性
的
健
康
照
顧
」
(
白
。g
y
m
y
g
t

民
Z
E

且
哥
們
自
叩
)
應
具
有
下
列
幾
個
特
點
•• 

L

將
病
人
頓
為
一
個
整
體
予
以
照
顧
。

Z

將
社
會
心
理

(
3
可
n
F
S
S
E
-
)、
文
化
及
璟
握

的
層
面
均
納
入
診
斷
及
治
療
的
考
慮
。

q

山
融
合
預
防
及
治
療
性
的
照
顧
。

d
u照
顧
的
對
象
不
分
性
別
或
年
齡
，
對
整
個
家
庭
均

予
以
照
顧
。

事
實
上
，
傳
統
的
醫
師
師
具
有
「
個
人
化
的
照
顧
」
(

可
叩
門
間
。
口
巴
巴
胃
口
仲
丘

g
2
)
及
「
應
付
所
有
醫
療
需

要
的
能
力
」

E
E
-
-
4
z
s
g帥
"
口
白
色
古
巴

D
m
l

旦
的
)
兩
報
特
性
;
昔
日
的
醫
師
不
但
是
病
患
的
「
治
療

者
」
(
言
已
叩
門
)
，
更
有
做
為
病
態
及
病
家
的
「
朋
友
及

教
師
」
的
角
色
。
由
於
科
技
的
發
展
，
醫
業
不
斷
的
分
化

(
專
科
及
次
專
科
的
形
成
)
，
上
述
傳
統
醫
師
的
兩
種
特

性
逐
漸
消
失
，
起
而
代
之
的
乃
是
過
度
專
業
化
，
偏
重
生

物
醫
學
的
醫
師
。
晚
近
廿
年
來
家
庭
醫
業
的
「
全
球
復
興

」
(
丘
。
σ
巳
門
而
口
自
凹
的
回
但
口
口
冊
)
，
即
是
因
應
這
種
偏
失

而
重
新
甜
食A口
，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周
全
的
、
持
續
的
(
n
o
p
i

立
口
口
。5
)
專
業
。

是
以
，
美
國
家
庭
醫
師
的
學
會
(
〉
自
叩
門
戶
口
心
口
〉

n
p
i

母
自
呵
。
閃
閃ω
5

口
)
、
吋
計
可
由
戶
口
古
口
明
)
於
一
九
八
四
年
將

「
家
庭
醫
業
」
定
義
修
正
為•• 

「
家
庭
醫
業
乃
是
將
歷
史
上
的
醫
療
執
業
者
的
角
色

予
以
持
續
及
賦
予
現
代
觀
，
而
且
以
家
庭
為
其
範
疇
。

家
庭
醫
業
是
一
種
周
全
的
醫
療
照
顧
，
特
別
強
調
以

家
庭
為
單
位
;
家
庭
醫
師
對
健
康
照
顧
的
持
續
性
責
任
，

不
因
病
患
的
年
齡
、
性
別
、
持
定
的
器
官
或
疾
病
的
種
類

而
有
所
限
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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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庭
醫
業
是
一
種
整
合
生
物
醫
學
、
行
為
科
學
及
社

會
科
學
而
成
的
寬
廣
的
專
科
;
家
庭
醫
師
運
用
家
庭
醫
學

所
包
含
的
核
心
知
識
及
技
能
以
行
使
診
斷
及
治
療
，
在
病

患
的
照
顧
上
鈞
、
演
獨
特
的
角
色
;
以
『
個
人
的
醫
師
』
的

特
性
提
供
及
協
調
病
患
的
健
康
照
顧
。
」

三
、
何
謂
家
庭
醫
學
?

家
庭
醫
學
是
一
門
學
術
領
域
，
它
是
家
庭
醫
師
在
家

庭
醫
業
中
所
應
用
知
識
及
技
術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一
種
專
業

，
它
也
包
括
研
究
家
庭
醫
師
之
現
在
和
將
來
。
藉
此
，
家

庭
醫
師
可
以
應
用
它
來
解
決
社
區
醫
療
保
健
之
需
要
。

四
、
何
謂
家
庭
醫
師
?

家
庭
醫
師
是
在
一
個
社
區
襄
提
供
基
層
保
健
之
合
格

醫
師
，
他
獻
身
從
事
持
續
、
周
全
且
個
人
的
照
顧
、
疾
病

的
早
期
診
治
、
疾
病
的
預
防
和
保
健
以
及
病
人
的
持
續
治

療
。
這
樣
的
醫
師
是
以
個
人
的
方
式
提
供
任
何
年
齡
層
之

病
人
及
其
家
庭
以
持
續
且
周
全
性
的
照
顧
，
不
論
就
其
疾

病
本
身
或
病
人
主
訴
之
內
容
皆
能
顧
及
。
他
擔
負
病
人
所

有
醫
療
需
求
的
責
任
，
並
與
病
人
維
持
一
種
親
切
、
親
密

且
個
人
的
關
係
。
雖
然
大
部
分
病
人
的
健
康
問
題
是
由
家

庭
醫
師
來
照
顧
，
但
餘
力
之
外
的
，
則
曲
家
庭
醫
師
照
會

合
適
的
專
科
醫
師
或
配
合
其
他
醫
療
從
業
人
員
來
鉗
制
忙
照

顧
。
醫
療
從
業
人
員
和
家
庭
醫
師
的
密
切
配
合
才
能
繼
續

且
周
全
地
擔
負
起
對
於
病
人
的
保
健
和
診
治
工
作
。

家
庭
醫
師
和
開
業
醫
師
有
何
分
別
呢
?
簡
而
言
之
，

現
在
的
家
庭
醫
師
是
一
個
受
過
全
科
醫
師
訓
練
，
能
了
解

全
家
的
健
康
情
形
，
而
且
能
給
予
家
庭
為
單
位
的
照
顧
及

不
同
的
治
療
，
其
特
質
為•• 

L

對
病
患
和
家
屬
負
起
全
權
照
顧
的
責
任
，
關
心
並

滿
足
病
人
的
需
要
，
對
正
遭
受
痛
苦
的
病
人
持
有
問
情
心

和
同
理
心
。

Z

有
解
決
病
患
各
種
健
康
問
題
的
能
力
，
尤
其
擅
長

於
未
分
化
問
題
之
診
治
。

在
在
學
識
方
面
，
保
持
好
奇
、
好
學
、
好
間
的
態
度

，
廣
泛
的
興
趣
和
本
身
的
能
力
足
以
勝
任
各
種
醫
按
所
需

之
知
識
性
和
技
術
性
的
跳
戰
。

A
U據
有
應
付
各
種
醫
療
業
務
和
其
產
生
的
心
理
壓
力

的
能
力
，
並
能
做
迅
速
合
理
有
效
的
處
置
反
應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家
庭
醫
師
的
特
質
涵
蓋6
C
:

工
作

是
廣
泛
性
的
(
白
。
自
有m
v
g
m
z
m
)、
持
續
性
的
(

已
O
E
E
g
5
)

、
協
調
性
的
(
已
。
。
丘
吉
旦
旦
)
，
對

病
人
是
有
能
力
的
(
白og
苟
同
而
口2)

、
方
便
的
(
白
。
?

〈
呂
凹
的
口2
)
、
愛
心
的
(
白
。
自
均
已
丘
。
口
)
。

五
、
各
國
發
展
概
況

在
美
國
，
雖
然
在
一
九
五
0
年
代
為
了
發
展
家
庭
醫

業
成
為
一
個
專
科
已
有
些
最
初
的
基
礎
，
但
直
到
一
九
六

0
年
代
才
真
正
朝
這
個
方
向
在
進
展
。
最
後
在
一
九
六
九

年
才
成
立
這
個
專
科
及
在
很
多
因
素
影
響
之
下
，
成
立
家

庭
醫
業
專
科
醫
學
會
，
作
為
核
發
專
科
執
照
的
團
體
，
是

美
國
第
一
個
要
求
每
六
年
以
考
試
來
再
審
查
的
專
科
醫
學

會
(
一
個
醫
師
必
讀
完
成
被
認
可
的
三
年
家
庭
醫
業
住
院

醫
師
訓
練
課
程
才
有
考
試
資
格
)
，
自
一
九
七
八
年
起
，

新
審
查
的
家
庭
醫
師
必
頭
要
畢
業
於
家
庭
醫
業
的
住
臨
醫

師
訓
棘
課
程
(
至
一
九
八
一
年
止
有
超
過
七
、
O
O
O
位

家
庭
醫
業
住
院
醫
師
在
三
八
六
個
認
可
的
家
庭
醫
學
單
位

接
受
訓
練
，
另
有
約
告
的
國
立
醫
學
院
發
展
成
立
了
家
庭

醫
業
科
系
)
。
至
一
九
八
七
年
全
美
國
有
超
過
二

0
、
O

O
O
位
學
會
檢
定
合
格
的
專
科
家
庭
醫
師
，
約
有
五
五
、

O
O
O
位
全
科
/
家
庭
醫
師
(
美
國
大
約
有
四
三
七
、
O

O
O
位
醫
師
)
在
美
國
基
層
醫
療
扮
演
中
心
的
角
色
。

在
日
本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全
國
約
有
七
O
%
的
醫
院
和

四
五
%
的
病
床
是
由
開
業
醫
師
擁
有
及
經
營
的
，
七
六
、

O
O
O
間
診
所
中
八
五
%
是
私
人
創
辦
，
私
人
開
業
醫
師

大
部
分
不
是
全
科
醫
師
，
然
負
責
從
事
基
層
醫
療
，
原
被

期
望
能
移
擔
任
家
庭
醫
師
的
角
色
，
於
一
九
七
八
年
，
一

筆
基
層
醫
師
和
醫
學
院
教
學
人
員
聯
合
創
立
日
本
基
層
醫

學
會
(
切
。
旦
旦
河
。
『
句
Z
B
R

河
白
白
而
)
，
一
九
八
一

年
，
第
一
個
家
庭
醫
師
學
科
在
醫
學
院
成
立
，
一
些
較
創

新
的
醫
科
學
校
邀
請
社
區
開
業
醫
師
指
導
全
科
醫
棠
，
所

以
，
日
本
的
基
層
醫
療
(
家
庭
醫
業
)
的
發
展
仍
然
缺
乏

組
織
與
規
模
。

在
英
國
，
一
般
科
執
業
為
家
庭
醫
師
制
的
同
義
字
，

於
一
九
八
三
年
有
二
七
、
O
O
O
位
全
科
醫
師
，
照
顧
五

六
、
五
O
O
、
O
O
O
的
人
口
(
每
位
醫
師
照
顧
二
、
一

五
0
人
)
，
全
科
(
家
庭
)
醫
業
由
當
地
的
家
庭
醫
師
委

員
會
(
吋
可
白ω
)
負
責
，
當
受
到
指
定
時
，
醫
師
得
黨
約

，
對
向
他
登
記
的
病
人
提
哄
所
有
必
要
的
照
顧
(
頭
一
階

段
包
括
婦
科
、
精
神
科
和
一
般
的
照
顧
，
及
必
要
時
安
揖

轉
介
給
專
科
醫
師
及
住
院
;
另
有
七
、
O
O
O
位
全
科
醫

師
執
業
於
超
過
一
、
二
五0
個
的
保
健
中
心
，
因
此
，
全

科
醫
師
是
全
民
醫
療
保
臘
的
進
入
管
道
(
意
外
和
緊
急
事

故
除
外
)
，
醫
院
的
專
科
醫
師
門
路
並
不
直
接
開
放
給
民

一的一



眾
，
有
賴
全
科
醫
師
教
導
病
人
避
免
不
必
要
且
不
負
責
任

的
利
用
資
頓
和
接
受
健
康
維
護
的
責
任
，
疾
病
預
助
及
自

我
照
顧
。
一
九
八
一
年
以
來
，
在
職
訓
練
變
為
一
般
科
醫

師
本
身
所
急
需
，
其
係
三
年
計
章
，
一
年
在
訓
練
性
的
執

業
中
心
，
二
年
任
醫
院
的
住
院
醫
師
，
受
訓
結
束
時
參
與

全
科
醫
師
皇
家
學
會
(
吋
叮
叮
抖
。
可
巳
白
。
口
閃
閃
白
。
同

c
g
m
E
H

可
E
n
H
E
O口
叩
門
回
W
M戶
口C
H
M
)的會
員
考
試
;

全
國
性
計
畫
經
組
織
成
地
區
性
的
在
職
訓
練
，
現
已
完
全

實
現
每
年
約
一
、
五
O
O
位
完
成
訓
轍
。

在
加
拿
大
，
過
去
廿
五
年
，
其
家
庭
醫
師
角
色
及
工

作
已
陸
經
重
大
的
改
變
，
特
別
是
對
都
市
的
家
庭
醫
師
，

最
主
要
的
變
化
原
因
為
專
科
醫
師
及
次
專
科
醫
師
的
增
加

，
其
於
家
庭
醫
業
的
趨
勢
為•• 

L

人
口
與
家
庭
館
師
相
對
的
比
例
降
低
。

Z

女
性
家
庭
醫
師
的
增
多
。

門
&
擎
體
醫
療
的
增
加
。

A
h減
少
產
科
的
投
入
。

丘
都
市
區
域
中
醫
院
作
業
之
降
低
參
與
。

a

特
殊
技
能
(
包
括
急
診
醫
學
、
運
動
醫
學
、
職
業

病
等
等
)
的
發
展
。

為
了
提
供
一
般
執
業
醫
師
繼
續
再
教
育
的
課
程
以
及

給
予
闊
的
學
生
或
剛
畢
業
的
醫
師
適
當
的
一
股
醫
師
概
念
，

加
拿
大
一
般
醫
師
協
會

(
4
Z
白
。
口
叮
嚀
。
悶
。
g

叩
門
戶
戶

甘
心
們
已
日
。
門
口
2

且
已
於
一
九
五
凹
年
正
式
成
立
(
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更
改
為
加
拿
大
家
庭
醫
師
協
會
，
已
明
均
已

)
，
共
有
十
個
分
會
，
只
有
五
O
%
的
家
庭
瞥
師
成
為
這

個
非
強
制
性
組
織
的
會
員
。
目
前
所
有
加
拿
大
醫
學
院
(

十
六
所
)
皆
有
家
庭
憋
學
科
系
。

六
、
鑫
灣
地
區
家
庭
醫
學
之

執
行
概
況

八
鬥
芋
育
紮
林
(
一
九K
K
t
-
九
八
六
)

一
九
七
七
年
|
|
省
衛
生
處
委
託
蓋
大
辦
理
「
全
科

醫
師
養
成
訓
練
計
畫
」
o

一
九
七
九
年
二
月
|
|
臺
大
醫
院
、
箱
生
單
位
、
農

發
會
合
作
辦
理
「
澳
底
社
區
醫
接
保
健
實
驗
計
畫
」
。

一
九
七
九
年
七
月
|
|
臺
大
辦
理
二
年
之
「
一
般
科

住
院
醫
師
訓
練
」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七
月
l
i

分
發
第
一
屆
公
費
醫
師
十
四

名
，
其
中
七
名
接
受
家
庭
醫
學
二
年
訓
練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七
月
|
|
指
定
省
餓
、
省
南
成
立
家
庭

醫
學
科
「
任
務
編
組
」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十
月
|
|
中
美
家
庭
醫
學
研
討
會
。

一
九
八
三
年
七
月
l
|
l
本
著
推
動
「
基
層
醫
療
保
健

計
畫
」
，
成
立
十
二
所
掌
體
醫
療
執
業
中
心
。

一
九
八
三
年
八
月
|
|
高
醫
成
立
「
家
庭
醫
學
科
」

一
九
八
五
年
七
月
|
|
l
本
署
訂
定
辦
法
補
助
醫
學
院

及
教
學
醫
院
辦
理
家
庭
醫
學
訓
練
。

一
九
八
五
年
八
月
|
|
臺
大
正
式
成
立
獨
立
編
制
之

家
庭
醫
學
科
。

的
成
熱
茁
壯
(
一
九
入
女
;
一
九
八
八
)

一
九
八
六
年
一
月
|
|
補
助
華
大
發
行
「
基
層
瞥
訊
」

一
九
八
六
年
三
月
一
日
|
|
成
立
「
中
華
民
國
家
庭

醫
學
會
」
。

一
九
八
六
年
五
月
六
日
l
l

辦
理
「
家
庭
醫
學
住
院

醫
師
訓
棘
計
畫
」
評
鑑
。

一
九
八
六
l

一
九
八
八
年
|
|
補
助
教
學
醫
院
及
醫

學
院
辦
理
家
庭
醫
學
訓
練
。

一
九
八
六
l

一
九
八
八
年
|
|
分
發
公
費
醫
師
接
受

基
層
醫
療
及
家
庭
醫
學
訓
攏
。

一
九
八
六
l

一
九
八
八
年
|
|
|
辦
理
各
項
醫
師
繼
續

教
育
課
程
。

一
九
八
六
l

一
九
八
八
年
l
1

選
派
優
吾
家
庭
醫
師

出
國
進
修
及
考
察
。

一
九
八
六
l

一
九
八
八
年l
!

開
業
醫
師
參
與
各
項

活
動
。一

九
八
七
年
十
一
月l
l

第
二
次
評
鑑
，
十
二
家
醫

院
住
院
醫
師
訓
練
計
量
通
過
合
格
或
可
行
(
第
一
次
評
鑑

通
過
者
八
家
，
計
二
十
家
)
。

一
九
八
七
年
十
二
月
|
l
辦
理
「
專
科
醫
師
甄
審
」

'
計
二
十
八
名
會
員
通
過
。

一
九
八
八
年
一
月
|
|
勞
保
公
告
之
「
特
約
醫
師
管

理
辦
法
」
優
先
考
慮
家
庭
醫
學
科
。

一
九
八
八
年
六
月
|
|
本
署
發
印
之
「
專
科
醫
師
分

科
及
甄
笨
辦
法
」
將
家
庭
醫
師
科
列
為
十
八
專
科
之
一
。

- 17 一

帥
一
九
八
六
t

一
九
八
八
年
之
成
長
情
形
•• 

通放過家
過 過庭
評 甄臀
鑑 審之 學會
之
醫 專會

院 科員數
且沒 醫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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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中
會
員
年
齡
分
布
以
三
o
l

三
九
歲
佔
四
九
%
為

最
多
，
現
職
狀
況
:
以
基
層
醫
師
最
多
佔
了
五0
.
三
%

(
五
四
四
名
)
，
其
中
以
內
、
兒
科
最
多
佔
一
八
﹒
八
%

(
一
二
二
名
)
，
而
專
科
醫
師
則
多
分
布
在
醫
學
中
心
佔

四
四
﹒
二
%
。

明
目
前
牢
庭
醫
師
訓
練
愉
形

L

﹒
一
眾
庭
醫
學
於
各
醫
學
院
之
發
展
現
況
表

長中院中高臺瀏陽成筆

庚山國雄北防明大大
醫醫醫醫醫醫醫醫醫
學學藥學學學學學學
院院學院院院臨院院

! 設
一+ + +一一一+ +科

必選選必一一還必必 ι| 課
修修修修 修修修 | 程

一一一一時學
i數分

大 _1 區區
榮 設設

總 !科醫
一一一一一一J一一一一懦

|畫院
|評幢

幢師

i結訓
|果練

通

過

通

過

通

過
通
過

+ 

通

過

+ 

通

過

通

過

+ + 

通

過

資
料
時
間

•• 

七
十
七
年

立
住
院
醫
師
訓
練•• 

由
各
教
學
醫
院
訓
練
，
迄
今
計

有
二
十
家
教
學
醫
院
家
庭
醫
學
科
住
院
醫
師
訓
棘
計
畫
通

過
評
鑑
，
其
訓
線
內
容
計
有
七
個
必
位
科
與
家
庭
臀
業
研

究
，
分
別
為

•• 

ω
家
庭
醫
學
科
ω
精
神
科
和
行
為
科
學
ω

社
區
醫
學
ω
內
科
份
小
兒
科
倒
婦
產
科
的
外
科
的
選
修
科

。

9
.的
基
層
醫
師
繼
搞
教
育
﹒
﹒
由
中
華
民
國
家
庭
醫
學
會

負
責
舉
辦
家
庭
醫
學
繼
緻
教
育
，
其
課
程
採
學
分
制
，
包

含
上
課
、
通
訊
課
程
、
論
文
寫
作
及
發
表
。

另
專
科
醫
師
之
甄
笨
，
其
資
格
獨
具
下
列
之
一

•. 

ω
會
在
該
學
會
評
鑑
合
格
之
教
學
醫
院
家
醫
科
完
成

住
院
醫
師
訓
練
三
年
，
現
仍
繼
融
從
事
基
層
醫
療
工
作
者

。

的
會
在
該
學
會
評
鑑
合
格
之
教
學
臀
院
家
醫
科
完
成

住
院
醫
師
訓
練
二
年
，
且
仍
繼
輯
從
事
基
層
醫
療
工
作
兩

年
斟
上
者
。七

、
健
康
保
險
與
家
庭
醫
師

制
度
的
互
動
關
係

川
付
使
庭
保
險
是
推
動
牢
庭
醫
師
制
泣
的
助

們
川•• 

L

勞
保
二
年
後
實
施
分
級
醫
按
及
轉
診
制
度
。

Z

醫
學
中
心
及
區
坡
醫
院
不
再
辦
理
一
般
門
診
，
但

其
家
庭
醫
學
科
限
額
門
診
。

門
已
勞
保
特
約
門
診
醫
療
院
所
，
對
於
家
庭
醫
學
科
不

限
昕
斂
，
觀
各
地
實
際
需
要
特
約
，
旨
在
鼓
勵
家
庭
醫
師

開
業
，
厚
植
基
層
醫
療
組
織
，
發
揮
家
庭
醫
學
功
能
。

己
家
、
反
醫
師
制
底
是
改
善
使
是
得
除
缺
陷

的
基
堤
﹒
-

L

保
臉
對
象
改
以
家
庭
為
基
本
保
說
單
位
。

Z

醫
療
給
付
提
供
綜
合
性
、
持
積
性
、
周
全
性
的
醫

療
保
健
服
務
。

丘
醫
師
報
酬
試
行
論
人
或
論
件
計
酬
制
度
。

A
h門
診
費
用
支
出
趨
於
合
理
化
，
並
建
立
有
系
統
的

國
民
健
康
管
理
制
度
。

互
有
助
於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早
日
實
施
。

八
、
+
本
來
展
望

L

以
訓
線
開
業
醫
師
成
為
家
庭
醫
師
為
主
，
住
院
醫

師
培
育
以
培
養
師
賢
，
捏
供
新
血
為
目
的
。

立
專
科
人
力
規
萱
o

n
a增
加
訓
練
計
畫
(
目
標
數•. 
於

一
九
九
0
年
計
四

十
個
)
，
辦
理
住
院
醫
師
訓
輯
、
醫
師
繼
搞
教
育
。

A
U限
制
學
院
家
庭
醫
學
列
為
必
修
，
家
庭
醫
學
質
習
亦

列
為
必
修
。

a

加
強
宣
導
使
病
人
充
分
了
解
家
庭
醫
學
並
具
信
心- 18 一

。

c
u轉
診
制
度
之
確
立
與
質
施
，
使
醫
療
機
構
充
分
發

揮
其
功
能
。

7
.醫
療
保
險
政
策
之
配
合
。

o
a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實
施
1
|
|

以
家
庭
醫
師
為
主
幹
之

服
務
。

九
、
結
語

家
庭
醫
學
經
推
動
迄
今
，
架
構
已
略
見
雛
型
，
但
仍

應
繼
輯
推
行
，
使
家
庭
醫
業
作
為
基
層
醫
療
的
骨
幹
'
結

合
二
、
一
一
一
級
醫
療
機
構
的
專
科
醫
療
，
建
立
合
於
國
惰
的

家
庭
醫
師
制
度
，
落
質
基
層
醫
療
保
健
，
以
邁
向
是
民
健

康
之
扭
界
。

〔
本
文
作
者
任
職
行
政
院
衛
生
若
哥
政
處
〕




